各定点医疗机构：

根据《三明市医疗保障局 三明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完善精神类疾病住院按床日收付费结算工作的通知》，下列有开通精神类疾病住院按床日收付费结算的医院需要进行接口改造，现将接口改造说明如下：

1、 开通精神类疾病住院按床日收付费结算的医院：
	按床日付费结算定点医疗机构名单

	序号
	网点名称
	备注
	科室代码

	
	
	
	

	1
	建宁县医院
	总医院
	　

	2
	将乐县总医院
	总医院
	　

	3
	明溪县总医院
	总医院
	　

	4
	清流县医院
	总医院
	　

	5
	沙县医院
	总医院
	　

	6
	泰宁县医院
	总医院
	　

	7
	尤溪县中医医院
	总医院
	　

	8
	三明市台江医院
	无普通病种
	　

	9
	三明市康复疗养院
	无普通病种
	　

	10
	永安市第六医院
	有普通病种
	150000

	11
	大田恒康医院有限公司
	无普通病种
	　

	12
	宁化大生精神病医院
	无普通病种
	　

	13
	三明国德医院
	有普通病种
	10014

	14
	沙县杏圣脑康医院
	无普通病种
	　

	15
	永安市同济医院
	有普通病种
	17644

	16
	尤溪福泽众康医院
	无普通病种
	　


2、新接口规范

通用收费（yb04.07.01.04），医院需要上传本笔结算中涉及的住院天数bke058。结算费用由此字段计算而成，若传送错误需承担相应责任，请各医疗机构谨慎传送。
永安市第六医院、三明国德医院、永安市同济医院需严格按照各种上报的科室编码进行传输，若传送错误需承担相应责任，请以上医疗机构谨慎传送。
请各医疗机构抓紧时间落实相关改造。

